附件：
中国人民银行 登封 市支行行政许可信息公示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部门：金融服务管理科 填报日期：  2020-1- 23 填报人：  刘运良 
	序号
	单位名称
	许可文件编号
	许可文件名称
	有效期至
	许可内容
	许可机关
	备注

	1
	登封市直属第一初级中学
	J4910002847803
	 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
	登封市支行
	

	2
	登封市财政局工会委员会
	J4910046344402
	 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登封市支行
	

	3
	登封市归侨侨眷联合会
	J4910086507001
	 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登封市支行
	

	4
	登封市奇达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
	J4910048437401
	 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
	登封市支行
	

	5
	登封市禹登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
	L4910001266801
	 开户许可证
	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
	登封市支行
	

	6
	登封市工商业联合会
	J4910081994802
	 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
	登封市支行
	

	7
	登封市禹登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
	L4910001581201
	 开户许可证
	2022-01-15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
	登封市支行
	

	8
	登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企业联合工会委员会
	J4910086453501
	 开户许可证
	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
	登封市支行
	

	9
	登封市糖业烟酒公司工会委员会
	J4910086478702
	 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
	登封市支行
	

	执法部门意见：

上述执法决定在作出时，已注明该执法信息应予以公示并经主管行领导批准，现送交法律事务部门进行法律审核。

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或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法律事务部门（办公室）意见：

经审核，同意公示，并及时提交上级行办公室予以公示。

（经审核，按规定予以备案。）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或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上表中各部门的意见仅供参考。公示信息中如有不应予以公示的信息，须在表格备注栏说明，各部门在填写意见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据实填写。
